
主旨：公告中華民國106年度溪湖鎮總決算。
依據：
  一、地方制度法第四十二條規定。
  二、本鎮106年度總決算業經本鎮鎮民代表會第20屆第7次定期會審議「照案通過」在案。
公告事項：「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」、「歲入歲出性質及餘絀簡明分析表」暨「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」。


